
附件5
陇川县森林公安局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绩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1：森林公安民警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26.41万元；项目2：森林公安辅警补助（10人×3500元/人.月）42万元；项目3：非税收入安排自养人员工资（10人×3500元/人.月）42万元；项目4：非税收入安排自养临时工工资15.84万元；项目5：陇川县“平安林区”创建工作经费10万元，项目6：涉案物品鉴定费15万元。
立项依据

项目1：森林公安局民警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实施依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执行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7]125号）：根据专项编制人民警察实有人数，实行总量管理，按照月人均710元的标准核定年度加班补贴总量，并纳入下年度部门预算。

项目2-4：非税收入安排辅警及临时人员工资。实施依据：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及《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森林公安工作的决定》（陇政发[2012]167号），森林公安根据公开招聘方式聘用辅警及临时人员22人，工资经费由县级财政预算安排项目资金，资金来源为县级财政和县森林公安局上缴的非税收入各承担50%。

项目5：平安林区创建工作经费10万元，实施依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平安林区”创建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德政办发〔2016〕35号）：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要将“平安林区”创建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经费拨付到位，确保创建工作顺利开展。“平安林区”创建工作经费用于日常工作、装备采购、学习培训及表彰奖励。

项目6：涉案物品鉴定费15万元。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及《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公安机关办理案件过程中涉案物品，必须聘请法定鉴定机构给予出具鉴定结论报告。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陇川县森林公安局
项目基本概况

陇川县森林公安局基本情况
陇川县森林公安局是国家公安机关和林业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武装性质兼有刑事、治安和行政执法职能的专门保护森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生态安全、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

内设有政工监督室（副科级）、办公室、法制室、刑事侦查中队、治安中队、刑事技术室（加挂科技信息股）六个股室，下设有景罕、清平、户撒三个派出所（副科级）。

2019年12月有编制数33人（含工勤1人），实有在编行政人员32人（含工勤1人），离退休人员6人。

陇川县林地面积180万亩，占国土面积的67.6%，并且重点公益林多分布于边远地区，交通不便，巡查战线长。县森林公安局现实有民警31人，人均保护林地面积达6万亩，标准警力配置缺口大，警力不足已成为制约森林公安有效发挥管控职能的现实问题。通过招录森林公安林区辅警，逐步解决和缓解森林公安警力不足的客观问题。

项目实施内容

陇川县森林公安作为林业和公安部门履行生态保护职能的专业警种，是专门打击涉林违法犯罪行为，巩固林业产业建设成果、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稳定的人民警察队伍。进一步加强森林公安工作，是管护好森林资源和维护好生态安全，促进林产业健康快速发展，顺利实现“生态陇川，绿色家园”远景目标的必然要求。项目主要实施内容：⑴加大依法治林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森林生态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⑵加强林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⑶抓好森林防火工作。
资金安排情况

2020年项目支出151.25万元，其中：森林公安民警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26.41万元，非税收入安排辅警及自养人员工资支出99.84万元，陇川县“平安林区”创建工作经费10万元，涉案物品鉴定费15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开展“平安林区”创建工作，预期投入10万元。森林公安民警现有在职民警31人，2020年核定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问量26.41万元；陇川县森林公安局在全县范围内招收辅警及临时人员合计36人，分别安排在景罕、清平、户撒三个基层派出所及刑侦、治安两个办案部门。辅警20人工资为42000元/人/年（含五险）包干，临时人员6人工资为26400元/人/年（含五险）包干。

项目实施成效

 陇川森林公安局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大力推行“用法护林、用心爱林、用力守林、用情爱民”的工作机制，整体推进林区社会防控体系建设，维护林区和谐稳定，促进林业科学持续发展，加快生态陇川建设，使陇川留住绿水青山。


